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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产业转移办公室
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

《条例》）、《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》（以下简称办法）和

贯彻落实《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

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淄政办发〔2014〕29号）、《张店区人民

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张

政办发〔2014〕50号）的有关情况，现将我办政府信息公开

工作报告如下。（本年度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 2017

年 1月 1日起至 2017年 12月 31日止）。

一、概述

2017年，我办把深入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作为推进服

务型机关建设年的主要抓手，通过不断健全工作机制，完善

规章制度，加强培训指导，以公开促进产业工作的规范，以

公开促进服务水平的提高，以公开增强人民群众对产业转移

工作的了解，使这项工作取得明显进步。

二、政府信息公开的组织领导和制度建设情况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

2017 年，我办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与两学一做结合起

来，认真贯彻落实信息公开各项规章制度，结合实施政府信

息公开工作的实际情况，不断完善工作规范和机制,形成了一

把手经常过问、分管负责人定期督导、政务信息公开工作人

员具体负责、各科室合力推进的良好工作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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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完善相关制度，认真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

我办不断健全和完善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工作机制、政府

信息公开审查机制，加大信息公开载体建设，积极主动公开

产业转移相关政策，不断提高服务水平。

三、发布解读、回应社会关切以及互动交流情况

我办积极回应企业关于产业转移的各种疑问，为企业讲

解各项优惠政策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。

四、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推进情况

编制了《公共事务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务接待和公务用车管

理规定》和《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的意见》，用制度管

人管事，做到了机关事务有章可循，以达到规范机关行为，

硬化工作作风，提高行政效能的作用；省、市、区重要产业

转移政策和政府规范性文件、涉及企业利益和专业性较强的

文件和政府采购相关法律、法规等允许公开的规章制度及时

在专题上予以公开。

五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及公开平台建设情况

我办将政务平台建设工作作为服务型机关建设的重要

举措，健全工作机制，完善工作制度，扎实推进政务信息公

开工作,在全区的产业转移工作中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。

2017年,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8条。

六、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

的情况

2017年，我办未接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

七、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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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，我办未接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

八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

况

2017年，我办未接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

九、信息公开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下一步改进办法

（一）信息公开内容需要进一步充实。

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与公众的需求还存在一些距离，有

关决策、规定、规划、计划、方案的公开需要进一步加强。

下一步我办将以实时充实公开信息内容为总目标，按照“以公

开为原则，不公开为例外”的总体要求，进一步做好政府信息

公开工作，加强充实产业转移和中铝齐鲁工业园工作内容；

加强充实政府决策、规定、规划、计划、方案等各类文件内

容，提高信息公开工作的质量和服务水平。

（二）产业转移宣传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。

由于中铝齐鲁工业园工作是今年的重点工作，其宣传工

作需要在实际中得到进一步加强。

（三）加强专职信息人员的培训学习。

进一步加强对信息专职人员进行培训，继续深入学习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，

加深对信息公开工作的认识，进一步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工作

水平。


